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2026年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2018年3月31日云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规定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其中：“第一章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森林防火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防火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林场等管理机构应当安排专项经费用于森林防火工作，加强森林火灾的预防、扑救和保障等工作。”
依据《玉溪市森林防火条例》、《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关于成立新平县自然灾害应急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新政函〔2019〕68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关于调整新平县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的通知（新政函〔2019〕164号）、《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新平县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的通知》（新政办通〔2020〕19号）及新平县森林草原火灾（火情）扑救后勤保障管理规定的通知（新政通〔2020〕14号）文件精神设立项目。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护全县476.75万亩森林及3.22万亩草原资源安全，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为实现全县森林火灾受害率不超过0.90‰，力争林火当日扑灭率达99.00%以上，力争火案查处率达85.00%以上的目标。
一是深入开展森林草原防火应急管理科普宣教工作，做好应急预案的宣传和解读，预防、避险、自救、互救、减灾等应急防护知识的普及，增强公众的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公众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综合素质；二是进一步提高森林火险预警监测水平和能力，规范森林火险预警监测系统管理，有效保障预警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充分发挥预警监测系统在防灭火中的作用；三是进一步加强专业扑火队伍建设，提升专业队伍预防和处置森林草原火灾的能力，切实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知识和安全避险知识培训，按照有关扑火队伍的管理要求，切实提高科学处置火灾能力；四是保障扑救森林火灾的需要，做好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工作。五是进一步加强高火险期队伍建设，通过增加巡护、检查、值守等人员力量，强化火源管控和隐患排查，从而提升火灾防控能力。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经费预算申报金额6,350,000.00元，主要用于组织实施：（一）防灭火队伍建设人员经费合计5,780,175.00元，聘请人员774人；（二）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经费预计569,825.00元，用于保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灭火期器械及车辆燃油费、防火期食品及药品保障支出、会议培训、森林草原防灭火卫星电话费、宣传群发短信费及指挥系统网络费等支出。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灭火项目经费预算6,350,000.00元，预算安排如下：
（一）防灭火队伍建设经费合计5,780,175.00元，聘请人员774人。主要用于支付高火险期防灭火队伍人员劳务费，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26-劳务费，科目代码：2130234-林业草原防灾减灾。
1.专业扑火队伍建设，防火期组建专业扑火队队伍3支，共计80人，经费支出1,947,375.00元，包括：
（1） 驻新化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20人，经费预算494,600.00元；
（2） 驻磨盘山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30人，经费预算730,000.00元；
（3） 驻漠沙专业扑火队1支，人数30人，经费预算722,775.00元。
2.12个乡镇（街道）组建12支半专业扑火队共计205人，经费预算1,221,000.00元；
3.12个乡镇（街道）组建186人火源管控路卡人员，每人每月1,200.00元，防火期6个月，合计1,339,200.00元；
4.12个乡镇（街道）聘请高火险期加密巡山人员303人，每人每月1,200.00元，防火期3.5个月，合计1,272,600.00元。
（2） 火情应急处置及林草应急后勤保障经费预计569,825.00元，主要用于：
1.驻3支专业扑火队带队人员差旅费补助64,350.00元，派驻人员13人，每人每天30.00元，计165天，预算金额64,35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11-差旅费；
2.防火期器械及车辆燃油费10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25-专用燃料费；
3.防火期食品及药品保障支出4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30201-办公费；
4.森林草原防灭火会议支出4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30215-会议费，召开会议情况，包括：①全县森林草原防火动员会，人数117人，经费预6,000.00元；②全年预计发生8次调度会，人数每次30人次，经费预算10,000.00元；③高火险期推进会，人数117人，经费预算6,000.00元；④3支专业扑火队总结会，人数80人，经费预算12,000.00元；⑤全县森林草原防火结束总结会，人数117人，经费预算6,000.00元；
5.森林草原防灭火培训支出1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30216-培训费，召开培训情况，包括：①全县防灭火工作暨指挥员培训，人数60人次，经费预算6,000.00元、②瞭望台监测人员上岗培训，人数24人，经费预算4,000.00元；
6.2026年森林草原防灭火卫星电话费、宣传群发短信费及指挥系统网络费7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30207-邮电费；
7.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支出50,000.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3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林草应急后勤保障经费支出195,475.00元，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30299-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2026年起按照聘用合同每月支付劳务费；
（二）火情应急处置及后勤保障费用，2026年12月31日前根据火情保障实际情况完成资金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照“山山有领导，段段有人管，重点有人盯，责任全覆盖”的要求，建立健全县、乡、村、组四级森林防火责任制，把森林防火纳入政府总体工作考核目标，做到责任到人、任务到人、指标到人，使森林防火责任制得到有效落实。
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积极落实好五项100.00%野外火源管理制度，将野外火源管严、管实、管死。
坚持“专群结合，以专为主”，着力加强和完善基层扑火应急队伍建设，切实做到森林火灾的扑救主要以专业、半专业扑火队、基层民兵为主，群众清理余火为辅，形成规模适度、管理规范的森林防火队伍，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通过项目实施，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安全，力争实现不发生重大森林草原火灾、不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目标，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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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二）
一、项目名称
新平县2025年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项目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七条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确需占用林地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占用林地的单位应当缴纳森林植被恢复费。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林业主管部门制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安排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植树造林面积不得少于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植被面积。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督促下级林业主管部门组织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并进行检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新平县林业和草原局“十四五”林业资源保护利用规划》中提出，“在县域12个乡镇（街道）实施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10,000.00亩”，2025年征占用林地47.6342公顷（714.50亩），2026年安排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1,000.00亩。
五、项目实施内容
在古城街道种植蓝花楹、清香木共55.00亩，预算投资76,725.00元；在扬武镇种植凤凰木、清香木共945.00亩，预算投资723,275.00元。种植总面积1,000.00亩，预算总投资800,000.00元。每亩种植完成后检查验收成活率达85.00%以上。
项目实施分整地、造林、抚育管理等工作内容：
1.采用穴状整地，规格为：蓝花楹、凤凰木：60×60×50㎝；清香木：50×50×40㎝；
2.造林密度：55株/亩，蓝花楹、清香木的株行距分别为6米×8米、3米×4米；凤凰木、清香木的株行距分别为6米×8米、3米×4米；
3.造林方式为植苗，栽植时严格按照造林程序操作，先往塘里填三分之一表土，然后再填入一层厚3—5厘米的细土，将苗置于塘正中，舒展根系扶正后填土，踏实，做出树盘，浇足定根水。造林季节选择在雨季7—8月；
4.造林后连续2年，进行抚育管理，抚育措施：补植补造、除草、松土，时间：7—8月；
5.种植完成后检查验收成活率达85.00%以上为合格；
6.苗木规格：凤凰木：容器苗，地径≧3.0㎝、苗高≧1.0m；蓝花楹：容器苗，地径≧3.0㎝、苗高≧1.0m；清香木：容器苗，地径≧1.0㎝、苗高≧0.7m。
六、资金安排情况
根据单位投资模型测算，项目总投资为800,000.00元，其中：劳务费389,172.00元，材料费（种苗费、化肥）410,828.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6年1月10日开始规划设计，4月底完成《新平县2025年征占用林地异地造林项目作业设计》编制、评审、批复，6月进行招投标确定施工单位，7月开工建设，9月中旬前完成栽植，10月底前完成检查验收，验收合格支付项目资金800,000.00元。10月进入正常管护。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异地植树造林，恢复森林植被，恢复因占用林地而减少的森林面积，结合绿化美化乡村，加快改善乡村人居环境，深入推进乡村美化绿化行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优化美化乡村生态环境，打造生态宜居美丽的乡村集镇，达到建设生态宜居乡村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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